阜阳师范大学离校教职工暂时保留学校住房协议书
甲方：阜阳师范大学
乙方：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
丙方（乙方原工作单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丁方（乙方担保人，应为学校在编在岗教职工）：           工号：         
根据学校有关规章制度，协议如下：  
    一、甲方同意乙方暂时继续居住          校区        号楼        室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。
二、乙方须到财务处缴纳房屋暂住费3000元整，凭缴费发票原件到国资处办理离校手续。从校长办公会同意调离次日起，60日内免收暂住费。从第61日起，学校按100元/天计收房屋暂住费，直至乙方履行退房手续并将钥匙交还学校之日止（房屋钥匙交还之日不计天数，钥匙交回学校视同室内私人物品已经清理完毕）。
三、乙方暂住时间合计不超过90天（含免费暂住时间）。房屋暂住费据实结算收取，余额不计息退回。
四、乙方暂住期间及退房等其他相关事宜按照《阜阳师范大学教工住房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校国资〔2020〕6号）文件执行。
五、丙方督促乙方按期交还住房并保持房屋完好，不得人为损坏。
    六、如乙方90天内未将房屋交还学校，丁方无条件替乙方缴纳房屋占用费，由甲方按200元/天从丁方工资中扣缴，直至乙方退房为止。   
    七、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、乙、丙、丁各执一份。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字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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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丁方（签字）：

年    月   日 

（备注：本协议为《阜阳师范大学教工住房管理暂行办法》组成部分，自校长办公会通过之日起执行）

